
 

 

 

 

 

 

 

 

 

 

 

 

 

 

 

 

 

2021 

 

 

年度报告摘要 

836032 

NEEQ : 建亚环保 

江苏建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JianYa Environmental Science&Technology Co., LTD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戴建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志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朱玲香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邱志荣 

电话 0511-86282661 

传真 0511-86282661 

电子邮箱 183927860@qq.com 

公司网址 www.jsjianya.cn 

联系地址 丹阳市华都锦城 1221室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89,345,522.96 154,507,459.06 22.5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228,148.31 87,620,405.26 5.2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82 1.73 5.2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8.29% 22.5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2.50% 18.49%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2,830,906.30 98,160,824.78 -86.9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07,743.05 6,015,830.05 -23.4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777,248.27 4,117,082.5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51,462.34 31,794,243.31 -126.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5.12% 7.1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计算） 

-4.20% 4.8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2 -25.0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

件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4,428,250 48.26% -552,750 23,875,500 47.1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860,000 13.55% -1,552,750 5,307,250 10.48% 

      董事、监事、高管 2,608,250 5.15% 0 2,608,250 5.15%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6,193,750 51.74% 552,750 26,746,500 52.8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8,369,000 36.29% 1,552,750 19,921,750 39.35% 

      董事、监事、高管 7,824,750 15.46% 0 7,824,750 15.46%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50,622,000 - 0 50,622,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2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

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戴建平 18,164,000 - 18,164,000 35.88% 13,623,000 4,541,000 

2 戴亚平 8,250,000 - 8,250,000 16.30% 6,187,500 2,062,500 

3 易伟标 7,950,000 - 7,950,000 15.70% - 7,950,000 

4 宋志英 7,065,000 - 7,065,000 13.96% 5,298,750 1,766,250 

5 鼎湾资产管

理（上海）

有限公司 

1,892,499 - 1,892,499 3.74% - 1,892,499 

6 张维新 1,045,000 - 1,045,000 2.06% 783,750 261,250 

7 魏丽娟 1,028,000 - 1,028,000 2.03% 771,000 257,000 

8 郑春喜 660,000 - 660,000 1.30% - 660,000 

9 庄静如 550,000 - 550,000 1.09% - 550,000 

10 吴翌辰 440,000 - 440,000 0.87% - 440,000 

合计 47,044,499 0 47,044,499 92.93% 26,664,000 20,380,499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戴建平与戴亚平为兄弟关系。易伟标系戴建平、戴亚平的妹夫。除此之外，股东之间无相

互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2018年修订） 

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 2018年 12月 7日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

租赁》（财会〔2018〕35号）（简称“新租赁准则”）。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衔接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

日前已存在的合同选择不再重新评估其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 

●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 

本公司选择将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1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

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经营租赁，本公司在首次执行日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日本公司的

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并按照以下方法计量本公司使用权资产：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

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本公司对所有租赁采用该方法。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租赁，本公司在应用上述方法的同时根据每项租赁选择采用下列一项或多项简

化处理： 

1)将于首次执行日后 12个月内完成的租赁作为短期租赁处理； 

2)计量租赁负债时，具有相似特征的租赁采用同一折现率；使用权资产的计量不包含初始直接费用； 

3)存在续租选择权或终止租赁选择权的，根据首次执行日前选择权的实际行使及其他最新情况确定租赁

期； 

4)作为使用权资产减值测试的替代，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评估包含租赁的合同

在首次执行日前是否为亏损合同，并根据首次执行日前计入资产负债表的亏损准备金额调整使用权资

产； 

5)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当年年初之前发生的租赁变更，不进行追溯调整，根据租赁变更的最终安排，按

照新租赁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 本公司作为出租人 

本公司无需对其作为出租人的租赁按照新租赁准则进行调整。 

本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无相应调整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号》（财会[2021]1 号） 

财政部于 2021年 2月 2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号》（财会[2021]1号），该规定自 2021年 2月

2 日起执行。根据衔接规定，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开始实施且至施行日尚未完成的有关 PPP 项目合

同进行追溯调整，对执行本解释的累计影响数调整 2021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

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发生的基准利率改革相关业务进行追溯调

整，对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不予调整。在首次执行日，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等原账面价值与新账面价

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21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2021 年 1 月 1 日至首次执行日新增

的业务，根据本解释进行调整。 

本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该规定，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财会[2021]9号）  

财政部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发布了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适用范围的通

知（财会[2021]9号）（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自 2021年 6月 4日起施行。 

根据衔接规定，执行本通知应当进行追溯调整，累积影响数应当调整 2021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其

他相关的财务报表项目，不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企业在进行衔接会计处理时，对于简化方法的

选择应当一致应用于《规定》适用范围调整前后符合条件的类似租赁合同。企业对适用范围调整前符合

条件的租赁合同已采用简化方法的，对适用范围调整后符合条件的类似租赁合同也应当采用简化方法，

在本通知发布前已按照租赁变更进行会计处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企业对适用范围调整前符合条件

的租赁合同选择不采用简化方法的，对适用范围调整后符合条件的类似租赁合同也不得选择采用简化方

法。2021年 1月 1日至本通知施行日，企业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的会计处理不符合本通知规定

的，根据本通知进行调整。 

本公司自 2021年 6月 4日起执行该规定，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3、2021年 1月 1日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公司尚无开展相关租赁业务，故不涉及报表相关项目变化。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21 年 3 月 15 日，公司公告对外投设立控股子公司——江苏建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目的在于

优化公司产品战略布局的合理性，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影响力和知名度，从而进一步对公司的整体业务

及收入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公司根据发展需要及有关规定，注销全资子公司江苏得福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于 2021年 6月 9日审核通过并下发了《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完成了该公司的注销。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相应发生变更，但不会对公 司合并财务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造成重大 

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江苏建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8日 

 


